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

異  議  人  蘇華娜即胡蘇華娜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

2月27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

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

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

字第399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5年1月6日送達異議

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向本院聲

明異議，尚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

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異議意旨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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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異議人雖有三名子女，然其等各自背負沉重之家庭與債務壓

力，異議人實質上仍處於獨資且無資助之困境。

　㈡其次，異議人雖有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之定期存

款，然該存款乃異議人現承租房屋之房東，所要求異議人須

提供定期存款作為信用擔保，倘該定期存款遭執行，異議人

將不符合該房屋承租契約之特別約定事項，致異議人無從再

行續租該房屋，此絕非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之意旨。

　㈢異議人已多次舉證相對人陳報之受償金額、起息日，有多次

反覆之情形，可見計算基礎有誤，縱使原裁定人認異議人應

提起異議之訴，惟執行法院於執行程序中，仍負有實質審查

執行名義金額正確性之義務，不應將債權人計算債權金額之

錯誤，轉嫁由債務人負擔。

　㈣倘相對人執行異議人之存款，將造成異議人失去未來房租之

擔保，恐面臨生存威脅、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

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保障等語。

　㈤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

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所保障，國家為

此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債權人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

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執行債務人之財產以實現其債權，故債

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

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

之標的。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

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然此係依一般

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予債

務人寬裕之生活，其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

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

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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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相對人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板院通九十三執天字第一四二六

一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

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名下之財產，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

9965號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而本院於114

年4月14日以桃院雲坤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執行命令函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禁止異議人在執行範圍內收

取對龜山郵局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龜山郵局亦不得對

異議人清償，嗣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於114年4

月21日陳報業已就異議人存款債權之897,143元執行扣押等

節，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該部分事

實，堪予認定。

　㈡異議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上開扣押之龜山郵局儲金帳戶，雖確係異議人之一年期定期

存款，惟酌諸執行法院所查得異議人之郵局帳戶資料，異議

人除上開龜山郵局之定期存款1,000,000元外，尚有臺北圓

環郵局之勞保暨年金專戶結存金額92,813元、劃撥帳戶款項

156,139元，又依照桃園市之115年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

活費用）數額一覽表所示（本院卷第33頁），115年度桃園

市之最低生活費為17,186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之

規定，以該數額之1.2倍計算異議人之生活必需費用為20,62

3元（計算式：17,186元×1.2倍＝20,623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則前開未經扣押之異議人帳戶款項，皆已逾異議人3

個月之生活必需費用（計算式：20,623元×3個月＝61,869

元），確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規定。

　⒉縱依異議人所提出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特別約定事項第二點，

確約定「承租人亦同意每年續租前，提供不低於100萬之定

存，作為擔保」（本院卷第26頁），惟揆如前述，異議人本

應盡力籌措款項、償還債務，酌留生活費之目的，僅在使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在債務人財產遭執行後，於短期

內仍可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不致一時陷入困境，且異議人亦

尚有上開存款可維持生活，非僅依賴系爭龜山郵局之定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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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維生，倘僅因異議人與其承租房屋之房東為上開特別約定

事項，致相對人無從執行上開定期存款，無異過度侵害債權

人之權益，異議人僅憑上開租賃契約書，主張不得執行定期

存款乙節，尚無所採。

　⒊又按執行法院對執行名義僅有形式審查權，關於當事人實

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並無審認判斷之權；執行法院經形

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

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抗字第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410號裁定意旨參照）。是

以，相對人既已提出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

形式審查該執行名義後，依該執行名義對異議人為強制執

行，於法自無不合，至於相對人若爭執債權金額，核屬當事

人間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執行法院並

無審認之權，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要非強制執行法第

12條第1項聲明異議程序所能解決。

　㈢至於異議人主張若執行上開定期存款，將造成其生存威脅、

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

保障等語，惟誠如前述，異議人除上開定期存款外，尚有勞

保暨年金專戶、劃撥帳戶等存款，且上開存款皆已逾異議人

3個月之生活必需費用，顯見異議人將不致因執行上開定期

存款，致異議人之生活陷於困窘，該執行手段並無過苛，當

符合比例原則。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足堪認

定。異議人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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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心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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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
異  議  人  蘇華娜即胡蘇華娜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7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5年1月6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向本院聲明異議，尚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雖有三名子女，然其等各自背負沉重之家庭與債務壓力，異議人實質上仍處於獨資且無資助之困境。
　㈡其次，異議人雖有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之定期存款，然該存款乃異議人現承租房屋之房東，所要求異議人須提供定期存款作為信用擔保，倘該定期存款遭執行，異議人將不符合該房屋承租契約之特別約定事項，致異議人無從再行續租該房屋，此絕非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之意旨。
　㈢異議人已多次舉證相對人陳報之受償金額、起息日，有多次反覆之情形，可見計算基礎有誤，縱使原裁定人認異議人應提起異議之訴，惟執行法院於執行程序中，仍負有實質審查執行名義金額正確性之義務，不應將債權人計算債權金額之錯誤，轉嫁由債務人負擔。
　㈣倘相對人執行異議人之存款，將造成異議人失去未來房租之擔保，恐面臨生存威脅、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保障等語。
　㈤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所保障，國家為此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債權人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執行債務人之財產以實現其債權，故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然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其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板院通九十三執天字第一四二六一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名下之財產，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而本院於114年4月14日以桃院雲坤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執行命令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禁止異議人在執行範圍內收取對龜山郵局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龜山郵局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嗣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於114年4月21日陳報業已就異議人存款債權之897,143元執行扣押等節，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該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異議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上開扣押之龜山郵局儲金帳戶，雖確係異議人之一年期定期存款，惟酌諸執行法院所查得異議人之郵局帳戶資料，異議人除上開龜山郵局之定期存款1,000,000元外，尚有臺北圓環郵局之勞保暨年金專戶結存金額92,813元、劃撥帳戶款項156,139元，又依照桃園市之115年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一覽表所示（本院卷第33頁），115年度桃園市之最低生活費為17,186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之規定，以該數額之1.2倍計算異議人之生活必需費用為20,623元（計算式：17,186元×1.2倍＝20,6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前開未經扣押之異議人帳戶款項，皆已逾異議人3個月之生活必需費用（計算式：20,623元×3個月＝61,869元），確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規定。
　⒉縱依異議人所提出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特別約定事項第二點，確約定「承租人亦同意每年續租前，提供不低於100萬之定存，作為擔保」（本院卷第26頁），惟揆如前述，異議人本應盡力籌措款項、償還債務，酌留生活費之目的，僅在使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在債務人財產遭執行後，於短期內仍可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不致一時陷入困境，且異議人亦尚有上開存款可維持生活，非僅依賴系爭龜山郵局之定期存款維生，倘僅因異議人與其承租房屋之房東為上開特別約定事項，致相對人無從執行上開定期存款，無異過度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異議人僅憑上開租賃契約書，主張不得執行定期存款乙節，尚無所採。
　⒊又按執行法院對執行名義僅有形式審查權，關於當事人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並無審認判斷之權；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410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相對人既已提出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形式審查該執行名義後，依該執行名義對異議人為強制執行，於法自無不合，至於相對人若爭執債權金額，核屬當事人間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執行法院並無審認之權，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要非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聲明異議程序所能解決。
　㈢至於異議人主張若執行上開定期存款，將造成其生存威脅、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保障等語，惟誠如前述，異議人除上開定期存款外，尚有勞保暨年金專戶、劃撥帳戶等存款，且上開存款皆已逾異議人3個月之生活必需費用，顯見異議人將不致因執行上開定期存款，致異議人之生活陷於困窘，該執行手段並無過苛，當符合比例原則。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足堪認定。異議人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心姿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

異  議  人  蘇華娜即胡蘇華娜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

2月27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裁定聲明異議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

    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查：

    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

    399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5年1月6日送達異議人，

    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向本院聲明異

    議，尚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

貳、實體部分　　

一、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雖有三名子女，然其等各自背負沉重之家庭與債務壓

    力，異議人實質上仍處於獨資且無資助之困境。

　㈡其次，異議人雖有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之定期存款，

    然該存款乃異議人現承租房屋之房東，所要求異議人須提供

    定期存款作為信用擔保，倘該定期存款遭執行，異議人將不

    符合該房屋承租契約之特別約定事項，致異議人無從再行續

    租該房屋，此絕非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之意旨。

　㈢異議人已多次舉證相對人陳報之受償金額、起息日，有多次

    反覆之情形，可見計算基礎有誤，縱使原裁定人認異議人應

    提起異議之訴，惟執行法院於執行程序中，仍負有實質審查

    執行名義金額正確性之義務，不應將債權人計算債權金額之

    錯誤，轉嫁由債務人負擔。

　㈣倘相對人執行異議人之存款，將造成異議人失去未來房租之

    擔保，恐面臨生存威脅、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

    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保障等語。

　㈤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

    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所保障，國家為

    此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債權人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

    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執行債務人之財產以實現其債權，故債

    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

    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

    之標的。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

    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然此係依一般

    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予債

    務人寬裕之生活，其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

    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

    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

三、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板院通九十三執天字第一四二六

    一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

    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名下之財產，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

    9965號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而本院於114

    年4月14日以桃院雲坤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執行命令函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禁止異議人在執行範圍內收

    取對龜山郵局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龜山郵局亦不得對

    異議人清償，嗣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於114年4

    月21日陳報業已就異議人存款債權之897,143元執行扣押等

    節，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該部分事實

    ，堪予認定。

　㈡異議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上開扣押之龜山郵局儲金帳戶，雖確係異議人之一年期定期

    存款，惟酌諸執行法院所查得異議人之郵局帳戶資料，異議

    人除上開龜山郵局之定期存款1,000,000元外，尚有臺北圓

    環郵局之勞保暨年金專戶結存金額92,813元、劃撥帳戶款項

    156,139元，又依照桃園市之115年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

    活費用）數額一覽表所示（本院卷第33頁），115年度桃園

    市之最低生活費為17,186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之

    規定，以該數額之1.2倍計算異議人之生活必需費用為20,62

    3元（計算式：17,186元×1.2倍＝20,6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則前開未經扣押之異議人帳戶款項，皆已逾異議人3個

    月之生活必需費用（計算式：20,623元×3個月＝61,869元）

    ，確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規定。

　⒉縱依異議人所提出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特別約定事項第二點，

    確約定「承租人亦同意每年續租前，提供不低於100萬之定

    存，作為擔保」（本院卷第26頁），惟揆如前述，異議人本

    應盡力籌措款項、償還債務，酌留生活費之目的，僅在使債

    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在債務人財產遭執行後，於短期

    內仍可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不致一時陷入困境，且異議人亦

    尚有上開存款可維持生活，非僅依賴系爭龜山郵局之定期存

    款維生，倘僅因異議人與其承租房屋之房東為上開特別約定

    事項，致相對人無從執行上開定期存款，無異過度侵害債權

    人之權益，異議人僅憑上開租賃契約書，主張不得執行定期

    存款乙節，尚無所採。

　⒊又按執行法院對執行名義僅有形式審查權，關於當事人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並無審認判斷之權；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410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相對人既已提出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形式審查該執行名義後，依該執行名義對異議人為強制執行，於法自無不合，至於相對人若爭執債權金額，核屬當事人間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執行法院並無審認之權，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要非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聲明異議程序所能解決。

　㈢至於異議人主張若執行上開定期存款，將造成其生存威脅、

    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

    保障等語，惟誠如前述，異議人除上開定期存款外，尚有勞

    保暨年金專戶、劃撥帳戶等存款，且上開存款皆已逾異議人

    3個月之生活必需費用，顯見異議人將不致因執行上開定期

    存款，致異議人之生活陷於困窘，該執行手段並無過苛，當

    符合比例原則。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足堪認定

    。異議人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心姿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27號

異  議  人  蘇華娜即胡蘇華娜



相  對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因清償債務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7日本院司法事務官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程序，除本法有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即明。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27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5年1月6日送達異議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異議人於115年1月19日向本院聲明異議，尚未逾異議期間，異議人提起異議自屬合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雖有三名子女，然其等各自背負沉重之家庭與債務壓力，異議人實質上仍處於獨資且無資助之困境。

　㈡其次，異議人雖有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之定期存款，然該存款乃異議人現承租房屋之房東，所要求異議人須提供定期存款作為信用擔保，倘該定期存款遭執行，異議人將不符合該房屋承租契約之特別約定事項，致異議人無從再行續租該房屋，此絕非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之意旨。

　㈢異議人已多次舉證相對人陳報之受償金額、起息日，有多次反覆之情形，可見計算基礎有誤，縱使原裁定人認異議人應提起異議之訴，惟執行法院於執行程序中，仍負有實質審查執行名義金額正確性之義務，不應將債權人計算債權金額之錯誤，轉嫁由債務人負擔。

　㈣倘相對人執行異議人之存款，將造成異議人失去未來房租之擔保，恐面臨生存威脅、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保障等語。

　㈤為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有不當，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二、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受憲法第15條財產權所保障，國家為此設有民事強制執行制度，俾使債權人得依據執行名義聲請法院使用強制手段，執行債務人之財產以實現其債權，故債務人之財產凡具金錢價值者，除法令明文禁止扣押或讓與，或依其性質不得為讓與外，均屬其責任財產，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然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其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為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板院通九十三執天字第一四二六一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名下之財產，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而本院於114年4月14日以桃院雲坤114年度司執字第39965號執行命令函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禁止異議人在執行範圍內收取對龜山郵局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龜山郵局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嗣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龜山郵局於114年4月21日陳報業已就異議人存款債權之897,143元執行扣押等節，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確認無訛，該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異議人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⒈上開扣押之龜山郵局儲金帳戶，雖確係異議人之一年期定期存款，惟酌諸執行法院所查得異議人之郵局帳戶資料，異議人除上開龜山郵局之定期存款1,000,000元外，尚有臺北圓環郵局之勞保暨年金專戶結存金額92,813元、劃撥帳戶款項156,139元，又依照桃園市之115年每月生活所必需（必要生活費用）數額一覽表所示（本院卷第33頁），115年度桃園市之最低生活費為17,186元，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3項之規定，以該數額之1.2倍計算異議人之生活必需費用為20,623元（計算式：17,186元×1.2倍＝20,62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則前開未經扣押之異議人帳戶款項，皆已逾異議人3個月之生活必需費用（計算式：20,623元×3個月＝61,869元），確符合強制執行法第122條之規定。

　⒉縱依異議人所提出之住宅租賃契約書特別約定事項第二點，確約定「承租人亦同意每年續租前，提供不低於100萬之定存，作為擔保」（本院卷第26頁），惟揆如前述，異議人本應盡力籌措款項、償還債務，酌留生活費之目的，僅在使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在債務人財產遭執行後，於短期內仍可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不致一時陷入困境，且異議人亦尚有上開存款可維持生活，非僅依賴系爭龜山郵局之定期存款維生，倘僅因異議人與其承租房屋之房東為上開特別約定事項，致相對人無從執行上開定期存款，無異過度侵害債權人之權益，異議人僅憑上開租賃契約書，主張不得執行定期存款乙節，尚無所採。

　⒊又按執行法院對執行名義僅有形式審查權，關於當事人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並無審認判斷之權；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73號、107年度台抗字第410號裁定意旨參照）。是以，相對人既已提出系爭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形式審查該執行名義後，依該執行名義對異議人為強制執行，於法自無不合，至於相對人若爭執債權金額，核屬當事人間實體上權利義務之爭執，揆諸前揭說明，執行法院並無審認之權，應另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要非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聲明異議程序所能解決。

　㈢至於異議人主張若執行上開定期存款，將造成其生存威脅、失去唯一之老年保障與居住擔保，有違比例原則及生存權之保障等語，惟誠如前述，異議人除上開定期存款外，尚有勞保暨年金專戶、劃撥帳戶等存款，且上開存款皆已逾異議人3個月之生活必需費用，顯見異議人將不致因執行上開定期存款，致異議人之生活陷於困窘，該執行手段並無過苛，當符合比例原則。

四、從而，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足堪認定。異議人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曉萱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心姿



